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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县科学改造城中村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刘国庆 ,王文元
(垦利县国土资源局 ,山东 垦利　257500)

　　近年来 ,垦利县国土资源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和服务水平 ,切实做好村庄改造、征地足额补偿和耕

地保护工作 ,既维护了农民切身利益 ,又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做好城中村改造统筹规划工作

垦利县把城中村改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加快城乡化进程的重点抓实抓好 ,在实行村庄改

造中本着“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环境优

美、富于特色”的原则 ,实行了就地安置和易地建设

安置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实施旧村改造 ,并将空出土

地纳入政府储备 ,实行统一管理 ,根据市场以及城市

发展需求适时供应。

实施旧村改造对加快城乡化进程、发展小城镇

建设具有实质的推动作用。其主要是提高土地利用

率 ,缓解城镇建设用地矛盾和改善城市环境。这是

一项既符合国土资源管理要求又符合当前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战略的为民工程。垦利县国土资源局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 ,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旧村改

造 :①按照城市建设规划要求对城中村实施改造 ;②

对乡镇合并后利用率较低的土地以及位于乡镇驻地

的村庄进行整合 ;③对自然村庄逐步实施改造整合。

2　多措并举保护农民权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仅要从村容村貌、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上改变 ,还应从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保

护农民切身利益上彻底改进 ,持续综合协调发展。

2004年垦利县根据中央和省市部署 ,以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为主开展了对 1999 年以来征用农民集体所

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 ,按照批次

和供地台帐汇总内容进行了“拉网式”自查 ,共清查

拖欠征地补偿费 956. 86万元 ,经梳理整改全部兑现

到农民手中。在此基础上 ,根据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开展失地农民情况调研的通知》(鲁国土资字[ 2004 ]

25号)文件要求 ,县政协牵头针对 15个农民失地较

严重的行政村群众生活保障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

形成翔实的调研报告并进行了专题汇报。县政府结

合实际 ,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 ,对征地补偿

制度进行了改进创新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一是从多方面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鼓励

失地农民进行自主创业。山东天轮钢帘线有限公司

建厂后 ,招收被征地村青年 60 余人 ,集中培训后安

排就业。据不完全统计 ,围城村中现有近 400人上

岗就业 ,个体年收入均在 8000元左右 ,既缓解了就

业压力 ,又使失地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二是探索失地农民征地补偿费分配新形式。采

取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征地补

偿费不再分到村、户 ,而是由乡镇设立专项资金帐

户 ,采取每征用 1 亩耕地 ,每年补偿 600 kg 稻谷的

办法 ,补偿期为 50年。群众既可以要粮食也可以按

当年的水稻价格核算领取生活保障金。垦利县垦利

镇民丰村、渔洼村、北十井村、南十井村等采取这种

补偿方式 ,既消除群众后顾之忧 ,又使被征地农民生

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三是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村 ,在足额及时发放征

地补偿金的同时 ,从土地升值的预期收益中设立养

老保障基金补贴给失地农民 ,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

值收益 ,胜坨镇工农村为全村 60岁以上老人全部购

买了养老保险 ,实现了村民老有所养。

四是积极创新 ,实施留用地安置。为了使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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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 ,在规划确定的

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 ,支持被

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 ,解决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生产和生活出路 ,具体

操作是按征用土地面积的 10 %～15 %进行安置。

垦利县在城区改造安置楼用地中征收双河村土地 ,

根据标准对其保留安置用地 ,并投资 140 万元建设

0. 26 hm2 农贸市场作为土地补偿 ,切实保障失地农

民利益。

3　集约经营挖潜存量切实保护耕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要求 ,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就要求国土资

源部门找好立足点 ,以规划控制建新拆旧规模 ,引导

用地布局、结构合理 ,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 ,适时将土地利用的

方向引导到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上 ,把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作为土地供应的重要来源 ,控制增量 ,保

持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3 . 1　加强项目用地预审严格用地供应审批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规划

对建设项目用地进行预审 ,认真核定建设用地面积 ,

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新增建设项目

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 ,凡《山东省禁止、限

制供地项目目录》中列入禁止范围的项目一律不予

受理用地申请 ;并严格执行《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

用控制标准》,凡规划条件以及投资强度达不到标准

的一律不予供地审批。对一次性投资低于 500万元

的项目不单独供地 ,对企业申请用地严格进行审核 ,

利用投资强度对用地面积进行控制 ,近几年共计压

缩供地面积达 26. 67 余公顷 (400 余亩) ,达到了节

约集约用地的目的。在土地供应后 ,加强土地利用

监管 ,确保集约用地水平。对已批土地进行巡回检

查 ,凡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条件和城市规划进行建

设的 ,通知其限期改正 ,超过合同约定日期满 1年未

动工建设的 ,收取其土地闲置费 ,超过 2 年以上的 ,

无偿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重新进行项目安置。

3 . 2　实施土地储备机制盘活存量

实施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强化对建设用地的集

中统一管理 ,确保政府对建设用地的统一供应。政

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加强土地的集中统一管

理。通过政府统一收购、统一储备、统一整理、统一

供应 ,实现“一个渠道进水 ,一个池子蓄水 ,一个龙头

放水”,将调控土地市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

中。自 2003年实施土地储备机制以来 ,垦利县共计

收回存量建设用地 67. 58 hm2 ,并根据市场需求以

及城市规划全部进入市场供应 ,不仅充分挖潜存量

用地潜力 ,而且控制了增量用地的增加 ,极大的提高

了土地集约节约水平。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要以提高国土资源

管理工作来促进村庄改造、规划建设、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 ,大力整治“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 ,发

展小城镇建设战略 ,逐步实现产业相对聚集、居住相

对集中、土地相对集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是对实施村庄改造进行易地安置的 ,空出土地能

开发整理为耕地的 ,要坚决进行整理 ,不能整理的 ,

要全部纳入政府储备 ,位于城镇郊区的根据城市建

设规划 ,适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 ;零星分布于乡镇内

的进行预储备。二是由于村庄改造整合 ,鼓励乡镇、

村庄企业向开发区、园区集中 ,对土地以置换、货币

补偿的方式纳入政府储备 ,纳入小城镇体系总体发

展规划以及村庄规划体系。

3 . 3　落实基本国策有效保护耕地

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不仅是国家的要求 ,

更是县域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应严格按照规划使

用土地 ,项目选址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大力

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住宅

小区集中。严格控制城市用地外延扩张的趋势 ,积

极开发和合理利用城市存量土地 ,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特别是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后 ,土地供应的计划

性增强 ,要促进开发利用闲置、利用率低、配置不合

理的城市存量土地 ,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供给

来缓解城市建设对增量土地的需求。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农民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国土资源管理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经济

利益 ,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国土资源部门

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 ,以“三民 (亲民、为

民、富民)”为宗旨 ,以解决“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为前提 ,对征用土地补偿政策进一步探索 ,加大

土地储备力度 ,充分挖潜存量建设用地潜力 ,促进土

地的集约经营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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